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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:殷友琴,女 ,汉族,198θ 年 7周 6日 出生,干 部,四

川省金阳县人,住金阳县天地坝镇水厂家属院。

被告:陈玉美,女。汉族,1954年 7月 4日 出生,退 休职工,

四川省金阳县人、住金阳县商业局家属院。

被告:口i¨ 强顺,男 、汉族.1955年 7月 24日 注i生 .退 体职工 .

四川省金阳县人,住 夸阳县淘业局家属院。

被龠:叶涛、男,汊族,1981年 6月 6日 出生,金阳县消防

队职工,四 川畜金阳甚人,住金阳县商业局家属院。

原告殷友琴与被告陈玉美、叶强顺、叫涛民闸借贷纠纷一案、

本院于 2018年 7̄月 17日 立案后,依 法适用普通程序,公开丹屣

进行了审理G原 告殷友琴,被告陈玉美、叶强顺、叶涛到庭参加

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殷友琴 向本院提 l匕 诉讼清求 : l。 嬖禾被告们氵嵩欠款

275.00θ ,0θ 元及 2017年 1月 25日 后的利璁、∶2。 要求被告给付水

案诉讼费 事∴氵:和 I甲 由:被告陈⒈羡、叶强顺、叶
ˉ
涛于 2017午 1̌

用 25日 冖j圬l告 殷j攵 琴伴欷本金 275、 θ00.0θ 元,约 玟 2θ 17午 1月

25日 至 2θ 18年 1月 1口 的利息为每月 4,50θ。0θ 元,如 2θ 18年 1

月 1日 后不归还则月利息为 3%c到 2018拜 2月 1日 后二被告不归

还借款,三 被告就用自已位于金阳县经贸局住房一套及车牌号为

川 W51253的 客运车作抵押,并 于 2018年 3月 1日 过户到原务眇

友琴名下、这期闾如破名卖房、卖车,所 得钱应归i廴 厚告殷友竿

的传款水金及n息  二被告沟共同借款人,I1承饣j∶ j变 带大仃∵

筱饩冻:⒈芨,〃 强频、吖沸时称、|勹 即告借漱是筚灾iⅡ 是

只借 了

^舍
150、 θ(}0。 0θ 儿.在 传放后∴经给付利息 33。 40O。 0O元

'



并且认为利息过高,白 己经济困难,希望少还利莛、。
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请求提交了证据,本院纟Ⅱ织当事人

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对当事丿\无 异议的证据,脬 告提供的借条

一张借款金黢为 275,θ 00· 00瓦 9被 告提供的借条二张借款金额分

别为 1θ 0,00θ.00元 、50· 000.00元 、被告提供的还款凭证还款金

额为 33、 400“ 00元 ,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。

根据当事丿̀
陈述和经审硷确认的证据、本院认定事实如t∶

被告陈玉美、
"|ˉ

强畈、叶涛于 2θ 14年 3夏 10日 共同向原告殷友

琴借款 100,000。 θθ元,约 定利息为月息 3吖 兮̄被告陈玉嶷、时强哂、

叶涛于 2014拜 4̄月 21日 共同向原告借款 50,00θ。00元 ,约 定利

息为月‘电、3%” 被告陈玉美、叶强顺、叶涛于 2θ 14拜 11月 6日 绐

付了原告殷友琴 15,00θ ·θ0元 千刂̀宅
`、

2θ

"何
11月 30日 给付了脬

告殷友琴 18,4θ 0.00元利息。2017轩 1月 25日 经原被舍协商被告

陈工簇、叫
-强 顺、叶涛重葑出具了一张借条给蹂告服友琴、偕扶

金嬲为 275,0θθ·00吨 s约 定 201T年 l用 25日 ⒋ 201:年 1月 l

日的利息为每用 4,500。 ⑾ 元js如 2018年 l闩 1日 后不丿1还则月

利息为 3%。 裂 2θ 18年 2月 1日 蹈三被告不归还借欷,三被告执用

白己位于金阳县经贸局住房一套及车牌号虍丿:|w51253f内 客运夸{∷

抵押:并 于 2018年 3用 1日 议户到碌告瞅友琢名下,这锣咱砬方

卖房、卖车必须经过原告殷友殍同意,明 卖房、荬车的钱偿廷啄

馅借款本金及利遑̈ 后骤告殷友苓侈次催促三被告归i廴 佑款.工

被告均以白己经i齐 囚难勾由s~直 权归辽原告传款

骂查明·t案 砂|将 虼告i{}强 刂f!的 姓名ⅠI为 Ⅱ
ˉ
顺强,j唳 告饣即

份证姓名为叶强顺。被告陈三羡与被告叶强顺是失妻关乐,被 告

叶涛是被告陈 11嶷 与刂^强
}乃t的 丿}J⒈

本院认为、(一 )被告已丿经给付妁利皂计
ˉ
算∷题:三被告在啄

告起诉之煎已经给付原告 33,400,00元 的利息,恨据 《最高丿、氏



法院关于审理民闾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=~十
六

条
“
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 24%,出 借人请求借款丿、按

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,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。偕贷双方约定的

利率超过年利率 36%,超过部分的利患、约定无效c借款人请求出借

入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午利率 36%部 分的利息的,人民法院应予支

持。
”之规定借款人白愿支付年利率为 3汛 ,且 出借/、 已经受领的

本院予以支持,故 三被告已经给付的 33,400.00元利息按照年利

率 36%计 算 ,被 馅没有给付的利息按照年并刂率 24%讠十
¨
算:(∴ )̄被

告重新出具借条金额确定的问题: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曜

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趱的规定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
“借

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

具债权凭证,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 24%,蓬 新出具的偾权

凭证载明的金额可
∷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;超Ι之部分的利息亻能讠!

入后期借歙本金。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24%,当 事人主张超辶部

分的利建、不能讨入后期借款本金的,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.按前款

计箅s借款人伍借欷裂闾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r辶 和,不 能超过

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,以 年̄并刂率 24%计 算的整个

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◇出偕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、人民

法院不予支持。”虽然被告第二次向原告出具的借条金额为

275,0θ 0。 θθ元,但是由于计算的利息高于用利 2%,对 月引离于2%

部分本院不予支持,经计算第工次出具的偕条本金勾 150,θ 00.⑾

元,按照年利率 24%计算利息为 102,065.00元 ,减去被告已经给

付溧告的利息 33.400.00元 、本金加利息共计为218,665.00元 ,

缺本揽′氵廴为肆∵船i∴i扌Ⅱ勺华条个幼Ⅱ}亥 勾218,。 05.θ 0元 ,ki遛 i≡ 枷

分本院不予支持:1二 )=被 缶承扛鼓仔∫|!题 :三被告其△句碌告

出具偕条借款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一白七十八

条之规定:“二人以上侬法承担连带责任的、权利人有权清求鄱分



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。连带责任,由 法律规定或耆当事

人约定。”故三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。

综上所述,民 间借贷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,出借人应按约

定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。本案被告向繇告借熬后没有按照约定偿

i延 原告本金舛支∫刂Ⅱ刂忠、妓 1i炽 ←∷沂讼受本攸告归还原告借款本

金及依法律规定支付乖刂定̀“j诉 i公 靖求本统予1`支 持v依 照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笫一百七十八条,《 中华丿\民 共和国合同法》

第一百九十六条、第二百 一十一条,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问

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△̂十 六条、第二十八条之

规定,判决如下 :

一、被告陈玉美、叶强顺、叶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 内偿

还原告殷友琴借款本全 218,lJ O5。 ㈦ 元,f∵ `包 虍 2017年 l厂 2JH

起按照年利辑i24%,进 彳1汁 算:

二、被告陈玉美、叶强顺、叶涛对偿还原告殷友琴借款本金

及利`慰 承押连带责任¨

加栗未{玄 l、 岁{}I砭 指t均 瑚″∶履 |i纟合∷仝失‘廴务^庄 △锒昭伽|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~百 五十三条规定,加倍支付迟廷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5,425.00元 s由 陈玉羡、叶强顺、叶涛共同负担

如不月艮本判决, 可以在判浃书送1t11日 j|1÷ 五E内 ^向 东廴

递交上诉状,并按照对 '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丿、数提出副本.I

诉于四川省琼 Lb彝 族白治州屮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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